
2023 年石油化工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细则（第一批）

为进一步贯彻学校关于博士研究生招生体制改革，提高博士生生源质量。根

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3 年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兰理工研发〔2022〕

36 号）、《兰州理工大学本科直博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试行）》（兰理工发〔2020〕

224 号）、《兰州理工大学“硕博连读”选拔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兰理工

发〔2021〕35 号）、《兰州理工大学“申请-考核”选拔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

（兰理工发〔2021〕32 号）的文件，结合本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招生计划及名额分配

按照 2023 年学校下达我院博士招生指标，根据《石油化工学院研究生导师

遴选暨招生名额分配办法》（石化发〔2021〕第 13 号文件）和学院当年报考情况

以及 2022 年博士生导师招生情况确定。

二、招生要求及进度安排

（一）直博生

1、招生要求根据《兰州理工大学本科直博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试行）》（兰

理工发〔2020〕224 号）文件执行。

2.10 月 17 日前推免生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10 月 18-19 日学院

完成复试工作（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硕博连读

1.招生要求根据《兰州理工大学“硕博连读”选拔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

（兰理工发〔2021〕35 号）文件执行。

2.9 月 23 日-10 月 10 日在兰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完成网上报名并向报

考导师提交完整的报名材料（参考附件 1，过期不予受理）；10 月 12 日（含）前，

拟招生导师将初审合格考生材料按照顺序整理好，同《博士生导师拟招收博士初

审自评表》（附件 2）提交学院（过期不予受理）；10 月 13 日-14 日学院进行材

料和资格审核并进行公示。10 月 18 日-19 日学院进行专业复试工作（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确定拟录取名单。

（三）申请-考核

1.招生要求根据《兰州理工大学“申请-考核”选拔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

法》（兰理工发〔2021〕32 号）文件执行。



2.9 月 23 日-10 月 10 日在兰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完成网上报名并向报

考导师提交完整的报名材料（参考附件 1，过期不予受理）；10 月 12 日（含）前，

拟招生导师将初审合格考生材料按照顺序整理好，同《博士生导师拟招收博士初

审自评表》（附件 2）提交学院（过期不予受理）；10 月 13 日-14 日学院进行材

料和资格审核并进行公示。10 月 18 日-19 日学院进行专业复试工作（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确定拟录取名单。

三、复试内容及录取原则

（一）直博生

直博生复试内容与硕博连读、申请-考核中学院综合考核面试（第（二）中的

第 3条）相同。

（二）硕博连读、申请-考核

1、导师初审

网上报名期间，考生按照学院要求按时向报考博士生导师提供全部报考材料，

由导师（或导师组）根据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的内容主要包括：

（1）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结构；

（2）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3）外语应用能力；

（4）综合素质和培养潜力。

初审方式、时间和要求由导师或导师组自行安排和通知。硕博连读考生的科

研成果材料（包括学术论文、成果鉴定、专利、专著，获奖证书等）或所参加的

科研项目及所发挥作用的证明材料，校级以上奖励荣誉的证明材料由硕士导师签

字确认。

初审成绩为百分制，60 分合格，考核不合格的考生，不予进入下一环节。

2、资格和材料审核

根据导师提交的材料，材料和资格审核小组对照《兰州理工大学报考博士研

究生资格和材料审核评分表》（附件 3）分别打分（满分 100 分），汇总后取平均

分即为该生本项考核得分，本项考核为百分制，60 分及格，考核不合格的考生，

不予进入下一环节。

3、学院综合考核面试



考核考生能力、素质与知识，包括学业水平、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创新潜

质和综合素质，同时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专业伦理、诚实守信等方面，

本项考核为百分制，60 分合格，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综合考核形式和要求：考核形式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定。考核内容包括英

语水平、专业基础、科研能力、综合素质，每个考生考核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0

分钟。主要内容按以下顺序展开：

（1）考生 3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

（2）考生用 10 分钟的 PPT，介绍个人简历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内容主要包

括基本情况（教育和工作履历、从事专业、硕士课程成绩、外语水平）、硕士期

间开展的科研工作及完成情况、前期工作成果及获奖情况、综合能力和一贯表现、

博士期间的学业规划等；

（3）考核小组专家口头提问包括外语水平、专业基础、综合素质等考核。

（4）考核小组专家分别打分（导师回避，满分 100 分），汇总后取平均分即

为该生本项考核得分，本项考核为百分制。

4、录取原则

（1）直博生总成绩=学院综合考核成绩，复试合格后由学院按照规定程序公

示复试成绩和拟录取结果,并对拟录取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放待录取

通知，考生须及时点击同意录取，没在规定时间点击同意录取的视为放弃拟录取

资格。

（2）硕博连读、申请-考核考生的总成绩（百分制）=导师初审成绩*10%+学

院资格和材料审核成绩*20%+学院综合考核*70%。

（3）根据考生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按照学院导师招生资格、名额分配办法

和学院招生指标，顺序等额拟录取。

（4）申请-考核考生录取类型必须为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往届考生需要在报

名时提供工作单位或档案所在部门出具的便函（附件 4），否则报名不予通过。

开学前必须把档案调入我校，否则视为个人自愿放弃拟录取资格。

四、其他事项

1、考生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需要满足《石油化工学院研究生导师遴选暨招

生名额分配办法》（石化发〔2021〕第 13 号文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的



认定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分配的要求。

2、招生管理办法中提及的“高水平论文成果一项”是指 SCI、EI 检索论文或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计划领军期刊、重点期刊和梯队期刊论文或高质量科技期刊分

级目录 T1、T2 类，且考生为第一作者或硕士导师第一本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

所有论文成果均为见刊或已公开发表，作为博士录取主要条件的检索论文须以图

书馆检索报告为依据。

3、招生管理办法中提及的“英语水平达到以下条件之一以第一作者在本专业

相关期刊英文版上发表过论文”不得与“确有学术专长和突出科研能力近 3年来

在本学科（专业）获得高水平论文成果一项”重复。

4、论文成果认定按照署名排序认定作者排序，不认定共同一作或共同通讯作

者。

5、本次录取的博士研究生新生入学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附件 1：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博士报名考生需要的基础材料（考生提供）

附件 2：博士生导师拟招收博士初审自评表（博导填写）

附件 3：报考博士研究生资格和材料审核评分表（材料和资格审核小组填写）

附件 4：申请-考核考生同意拟录取后开学前办理调档手续的便函


